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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聽障兒童而設的機構為本特殊幼兒中心服務 
(中文譯本) 

 
服務定義 
 
簡介 
 
為聽障兒童而設的機構為本特殊幼兒中心服務，是為殘疾幼兒提供的各種學前服

務之一。機構會在指定的中心為聽障學前兒童提供駐中心密集式訓練及照顧，並

在有需要情況下，為居住於指定地區的服務使用者提供外展服務。 
 
目的及目標 
 
為聽障兒童設立特殊幼兒中心，旨在充分發展聽覺嚴重至極度嚴重受損殘疾幼兒

的能力，幫助他們為日後的教育及發展奠定穩固基礎。 
 
服務性質 
 
按照《幼兒服務條例及規例》提供服務。 
 
為聽障兒童而設的特殊幼兒中心，專門為聽覺嚴重至極度嚴重受損的殘疾幼兒提

供一系列服務，包括以下各項服務。 
 
(a) 發展性評估及個人化教育活動 

每名幼兒在加入中心時及往後的日子，都會接受定期評估。發展性評估的結

果將用作設計個人化的訓練項目，以便為幼兒釐定學習目標。 
 

(b) 在中心進行的個別及小組訓練 
殘疾幼兒每周有五天參加在中心進行的訓練活動。這些活動旨在充分提升每

名幼兒的發展能力。中心亦會提供言語治療服務。 
 
(c) 日間幼兒照顧服務 
 

中心設有幼兒照顧服務，以便幼兒從訓練課程中受惠。 
 

1
這份《津貼及服務協議》樣本只供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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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亦為家長提供支援及教育服務。有需要的家庭亦可獲得機構輔導中心提

供的社工服務。 
 

(d) 外展服務 
在有需要情況下，中心亦可透過外展方式，為居住於指定地區的服務使用者

提供上述發展性評估、個別教育活動及個別訓練服務。 
 

服務對象 
 
為聽障兒童而設的特殊幼兒中心，服務對象是 2 至 6 歲患有失聰或聽覺嚴重至深

度嚴重受損的學前兒童。 
 
申請資格 
 
符合申請為聽障兒童而設特殊幼兒中心服務的幼兒應：  
 無需經常入醫院接受治療； 
 無法從主流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兼收弱能兒童計劃中受惠； 
 沒有同時參加由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為 2 至 6 歲幼兒提供的課程；及 
 被評定患有失聰或聽覺嚴重至深度嚴重受損 
 
為聽障兒童而設的特殊幼兒中心可經由醫務社會服務單位或家庭服務中心轉

介，或母嬰健康院、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私人執業醫生診所或學前兒童康復

服務中心，經由醫務社會服務單位或家庭服務中心轉介至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

統。 
 
服務表現標準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下列服務表現標準： 
 
服務量 
服務量標準 服務量指標 議定水平 

1 一年內為每名幼兒完成兩次發展性評估的比率

（附註 1） 
95% 

2 一年內平均出席率 80% 
3 六個月內的計劃達成率（附註 2）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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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服務規定 
 
 每周提供合共 44 小時的服務，而核心服務時數為每周至少 40 小時。 
 幼兒中心主任、幼兒工作員、文憑教師及言語治療師是服務的必要人員。 
 所有服務必須符合相關的營運手冊。 
 
質素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 16 項服務質素標準。 
 
 
社署對服務營辦者的責任 
 
社署會向服務營辦者履行「社署的一般責任」內臚列的職責。 
 
此外，社署會符合下列特定服務的表現標準。社署履行本責任的實際表現，預期

會影響服務營辦者符合本身所規定表現標準的能力。 
 
 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在接獲服務營辦者書面通知有空缺後，如系統內有

輪候名單，會於28天內提供轉介予服務營辦者。 

 
 
資助基準 
 
資助基準載於社署向機構發出的要約及通知書內。 
 
服務單位必須按照最新《整筆撥款手冊》及社署就津助政策和程序發出的有效通

函，遵守各項有關使用社會福利津助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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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發展性評估 

由一名以上專家進行的評估應合併納入個別幼兒的整體發展性評估當中。不

論負責評估的人員屬何職級，進行發展性評估的次數應予計算。 
  
2. 達成計劃指完成計劃。制訂計劃指服務質素標準 11 所述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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